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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发挥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博生）相关政策的牵引作用，着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本科生院牵头研究修订了《哈尔滨工业

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博生）综合考评成绩计算细则》。 

 细则在修订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思路和原则：瞄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目标，在原有德育加分、

科技竞赛获奖加分基础上，增加了文体竞赛获奖加分。以优选高水平科技竞赛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

力为导向，对照“竞争性和权威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开放性和挑战性”等因素，调整了本科

生科技竞赛加分项目。 

修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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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则共三个部分及一个附件。主要包括：学习成绩、优秀加分、有关说明和附件《哈尔滨工业大学

本科生科技竞赛加分项目一览表》。 

 本次修订主要对优秀加分和有关说明进行了修改，对《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科技竞赛加分项目一

览表》进行了调整，另外增加了两个附件（《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体育竞赛加分项目》和《哈尔

滨工业大学本科生艺术比赛加分项目》）。其余部分对个别表述略有调整。 

修订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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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一、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按学生课程考核平均学分绩计算，满分为100分，

按以下方法计算：  

某课程的学分绩＝该课程的学分×该课程的期末总成绩 

 

对于转专业（类）的学生，转专业之前的考试课程按原专

业培养方案认定。对于不及格未超过两门且第一次补考合格的

课程，仍以期末考试成绩计算平均学分绩。（删除） 

对于赴国内外交流学习的学生，交流期间的学习成绩不参

与校内平均学分绩计算。 

一、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即平均学分绩，计算公式及相关要求按《哈尔

滨工业大学本科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办法》执行（内容无变

化）。 

第一部分“学习成绩”对部分表述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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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二、优秀加分 

优秀加分根据学校认定的学生受表彰及获奖情

况确定，满分为5分，累积加分超过5分的按5分计算。

（该表述放入第三部分“有关说明”中）具体加分

原则如下： 

（一）学生受表彰加分： 

1.全国三好学生、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加3分。 

2.省三好学生、省优秀学生干部、省优秀团干部、省

优秀团员加2分。 

3.以上加分中，同一学生在同一年度多次获奖，不累

计加分，取最高荣誉加分；同一学生在不同年度且不同奖项

中获奖，可累计加分。 

二、优秀加分 

优秀加分根据学校认定的德育表现、科技竞赛获奖及文体竞赛获

奖情况确定。具体加分原则如下： 

（一）德育表现（本小节题目修改为德育表现） 

1.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个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加5分。 

2.全国三好学生、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中国青年

创业奖、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奖、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100”最美志愿者、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加3

分。 

3.省三好学生、省优秀学生干部、省优秀团干部、省优秀团员加2分。 

4.以上加分中，同一学生在同一年度多次获奖，不累计加分，取最高荣誉

加分；同一学生在不同年度且不同奖项中获奖，可累计加分。 

第二部分“优秀加分”对加分项目进行了明确分类，包括：德育表现、科技竞赛获奖和文体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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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二、优秀加分 

优秀加分根据学校认定的学生受表彰及获奖情

况确定，满分为5分，累积加分超过5分的按5分计

算。具体加分原则如下： 

（二）学生在学校认定的国际或国家级学科竞

赛中获奖的加分： 

…… 

4.以上加分中，不累计加分，取最高奖项加分。 

5.对于集体竞赛项目，若从奖励证书无法区分

排名（如数学建模的全国竞赛），其排名顺序以竞

赛组织部门发布的获奖文件为准。当项目组总人数

超过5人时，仅给予前5人加分。 

二、优秀加分 

优秀加分根据学校认定的德育表现、科技竞赛获奖及文体竞赛获奖情况确

定。具体加分原则如下： 

（二）科技竞赛获奖（本小节题目修改为科技竞赛获奖） 

…… 

4.对于集体竞赛项目，若从奖励证书和竞赛组织部门正式发布的获奖文件无

法区分排名（如数学建模的全国竞赛），由校内竞赛牵头组织单位提供证明材料，

本科生院复核确定排名顺序。当项目组总人数超过5人时，仅给予前5人加分。 

5.以上加分中，不累计加分，取最高奖励加分。 

6.学校认定的国际或国家级竞赛项目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科技竞赛加

分项目》（附件1）。学院、学部、校区应根据学校认定的项目，确认本单位认

定项目；加分标准可根据学科建设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但不得高于学校确定的标

准。 

第二部分“优秀加分”对加分项目进行了明确分类，包括：德育表现、科技竞赛获奖和文体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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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二、优秀加分 

优秀加分根据学校认定的学生受表彰及获奖情况确定，满分

为5分，累积加分超过5分的按5分计算。具体加分原则如下： 

二、优秀加分 

优秀加分根据学校认定的德育表现、科技竞赛获奖及文体

竞赛获奖情况确定。具体加分原则如下： 

（三）文体竞赛获奖（本小节新增） 

1.学生在学校认定的国际或国家级体育竞赛中获奖加分按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体育竞赛加分项目》（附件2）执

行。——体育竞赛详细情况附后 

2.学生在学校认定的国际或国家级艺术比赛中获奖加分按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艺术比赛加分项目》（附件3）执

行。——艺术比赛详细情况附后 

3.以上加分中，不累计加分，取最高奖励加分。 

第二部分“优秀加分”对加分项目进行了明确分类，包括：德育表现、科技竞赛获奖和文体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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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三、有关说明 

（一）学习成绩和获奖情况的统计时间从

学生入学起至学校规定的综合考评公示之日止。

加分资格审核以获奖证书或竞赛组织部门正式发

布的获奖文件为依据。 

（二）学校认定的国际或国家级学科竞赛

项目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加分

项目一览表”执行（见附件）【放在第二部分

“优秀加分”中体现】，学科竞赛项目的具体事

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学校认定的学生受表彰加

分项目的具体事宜由学生工作部（处）/团委负

责解释。 

三、有关说明 

（一）优秀加分满分为5分，累计加分超过5分的按5分计算。【原在第二部分“优秀加

分”中体现】 

（二）学生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获奖可在优秀加分基础上获得额外加分，额

外加分标准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加强高水平科技创新竞赛激励的若干意见》（哈工大

本〔2024〕94号）执行。【该意见于2024年4月3日发布】 

（三）学习成绩和获奖情况的统计时间从学生入学起至学校规定的综合考评成绩公示

起始之日20:00止。优秀加分资格审核以获奖证书或竞赛组织部门正式发布的获奖文件为依

据。 

（四）本细则由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五）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细则中涉及调整的竞赛及优秀加分规则、额外加分

规则，以获奖时间为时间节点，发布前获奖的按原细则执行，发布后获奖的按本细则执行。 

第三部分“有关说明”增加了额外加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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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加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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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科技竞赛加分项目 调整 

序号 竞赛 调整内容 调整类别 

1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原名：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改名 

2 iCAN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原名：iCAN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改名 

3 全国高等院校数智化企业经营沙盘大赛 原名：全国大学生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改名 

4 城市设计学生作业国际竞赛 
原：金奖按二等奖加分，提名奖按三等奖加分 

现：一、二、三等奖分别按国家级竞赛一、二、三等奖加分，提名奖不再加分 
调整加分规则 

5 城市可持续调研报告国际竞赛 
原：金奖按二等奖加分，提名奖按三等奖加分 

现：一、二、三等奖分别按国家级竞赛一、二、三等奖加分，提名奖不再加分 
调整加分规则 

6 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 
原：特等奖和一等奖均按一等奖 

现：金奖、银奖、铜奖分别按照一、二、三等奖加分 
调整加分规则 

7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原：特等奖按一等奖加分，一等奖按二等奖加分，二等奖按三等奖加分 

现：一、二、三等奖正常加分 
调整加分规则 

8 中国空间艺术构造大展竞赛 原为全国大学生建筑类竞赛中第9小项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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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科技竞赛加分项目 调整 

序号 竞赛 调整内容 调整类别 

9 

“外研社•国才杯” 

“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 

英语组、多语种组俄语组、多语种组日语组 

原名：“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大赛—英语演讲赛、英语辩论赛、英语

写作赛、英语阅读赛 

增加：英语组、多语种组俄语组、多语种组日语组三个系列赛 

新增系列赛 

拆分 

改名 
10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11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主赛道、海洋与岛礁能源动力挑战赛、港澳台国际组 

原：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增加：海洋与岛礁能源动力挑战赛、港澳台国际组两个赛道（与主赛道加分规则

不同） 

新增赛道 

12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含专题邀请赛） 原：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新增专题邀请赛 

13 国际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 / 新增竞赛 

14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 新增竞赛 

15 全国高校BIM毕业设计创新大赛 / 新增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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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科技竞赛加分项目 调整 

序号 竞赛 调整内容 调整类别 

16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创新设计大赛 / 新增竞赛 

17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 新增竞赛 

18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系统能力大赛 / 新增竞赛 

19 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法精英大赛 / 新增竞赛 

20 “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 新增竞赛 

21 “大唐杯”全国大学生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大赛 / 新增竞赛 

22 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学生赛道） / 新增竞赛 

23 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 新增竞赛 

24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 / 新增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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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体育竞赛加分项目 新增 

序号 主办单位 项目 加分规则 备注 

1 国际奥委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 参加，加5分   

2 国际单项联合会 世界锦标赛 参加，加5分   

3 亚奥理事会 亚洲运动会 参加，加5分   

4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前八名，加5分   

5 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亚洲大学生锦标赛 前八名，加5分   

6 国家体育总局 全国运动会 单项前三名/集体项目前八名主力队员，加5分   

7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全国学生运动会 单项前三名/集体项目前八名主力队员，加5分   

8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9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阳光体育游泳锦标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0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艺术体操锦标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1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射箭（射艺）锦标赛 
【射箭】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射艺】单

项冠军（2次），加5分；2-3名（2次），加3分；4-6名（2次），加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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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体育竞赛加分项目 新增 

序号 主办单位 项目 加分规则 备注 

12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阳光体育乒乓球联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3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4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5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自行车挑战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6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7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全国大学生越野滑雪锦标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8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速度滑冰赛 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19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 

前六名主力队员，加5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一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准），

加5分。第七、八名主力队员，加3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二、三名（以官

方统计数据为准），加3分。前八名非主力队员，加1分。 

20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前六名主力队员，加5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一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准），

加5分。第七、八名主力队员，加3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二、三名（以官

方统计数据为准），加3分。前八名非主力队员，加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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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体育竞赛加分项目 新增 

序号 主办单位 项目 加分规则 备注 

21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3×3篮球联赛 

前六名主力队员，加5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一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准），加5

分。第七、八名主力队员，加3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二、三名（以官方统计数据

为准），加3分。前八名非主力队员，加1分。 

  

22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 

前六名主力队员，加5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一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准），加5

分。第七、八名主力队员，加3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二、三名（以官方统计数据

为准），加3分。前八名非主力队员，加1分。 

  

23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 

前六名主力队员，加5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一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准），加5

分。第七、八名主力队员，加3分；个人单项技术统计第二、三名（以官方统计数据

为准），加3分。前八名非主力队员，加1分。 

  

24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 

【集体】前六名主力队员，加5分；第七、八名主力队员，加3分；前八名非主力队

员，加1分 

【个人】单项冠军，加5分；2-3名，加3分；4-6名，加1分 

  

25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26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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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体育竞赛加分项目 新增 

序号 主办单位 项目 加分规则 备注 

27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全国大学生轮滑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28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越野滑轮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29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定向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30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31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主力队员，加3分 非奥项目 

32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3v3冰球挑战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主力队员，加3分 非奥项目 

33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气排球锦标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主力队员，加3分 非奥项目 

34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软式曲棍球锦标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主力队员，加3分；第七、八名2次及以上主力队员，加1分 非奥项目 

35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健美操锦标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36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啦啦操锦标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37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龙舟锦标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38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大学生冰上龙舟锦标赛 前六名2次及以上，加3分 非奥项目 

39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40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羽毛球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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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体育竞赛加分项目 新增 

序号 主办单位 项目 加分规则 备注 

41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游泳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42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43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44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足球锦标赛 获得冠军的主力队员，加1分   

45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排球锦标赛 获得冠军的主力队员，加1分   

46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篮球锦标赛 获得冠军的主力队员，加1分   

47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3x3篮球赛 获得冠军的主力队员，加1分   

48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台球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非奥项目 

49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两操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非奥项目 

50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非奥项目 

51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大学生武术锦标赛 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非奥项目 

52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黑龙江省学生运动会（大学组） 集体项目冠军的主力队员/单项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53 黑龙江省体育局 黑龙江省运动会（高校组） 集体项目冠军的主力队员/单项比赛冠军2次及以上，加1分   

其他说明：1.主力队员认定材料由体育部据实出具。2.未代表学校参赛获奖的，不计入优秀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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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艺术比赛加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比赛成绩 加分 备注 

1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一等奖 
个人5， 

集体项目中参演人员平均分配5分 

经学校批准同意代表

哈尔滨工业大学参赛 

2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二等奖 
个人3， 

集体项目中参演人员平均分配3分 

3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三等奖 
个人1， 

集体项目中参演人员平均分配1分 

4 黑龙江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一等奖 
个人0.5， 

集体项目中参演人员平均分配0.5分 

新增 



执行过程需要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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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要求】学院、学部、校区应根据学校认定的项目，确认本单位认定项目；加分标准可

根据学科建设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但不得高于学校确定的标准。 

 【执行时间】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细则中涉及调整的竞赛及优秀加分规则、额外加分规则，

以获奖时间为时间节点，发布前获奖的按原细则执行，发布后获奖的按本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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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观看 

   


